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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經濟委員會在修正電業法的過程中，我們要迎接非核家園，而財政委員會又通過了貨物稅

對電動車的減免，國家對於能源轉型的決心可見一斑。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專利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5420237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

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覆貴處 105 年 12 月 2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654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會議

（105 年 12 月 9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進行審查，由經

濟委員會管召集委員碧玲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李部長世光、衛生福利部、法務部、文

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並答覆委員質詢，相關說

明情形如次： 

(一)管委員碧玲說明提案要旨： 

1.依據我國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在專利申請日前六個月以特定態樣

公開發明內容者，如於申請專利同時聲明主張優惠期並敘明公開事實及日期，該等公

開不影響專利要件，申請人仍有取得專利保護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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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而前述條文關於六個月期間、限制須以特定態樣公開發明內容，以及須於申請時同

時聲明等要件，均對申請人適用優惠期造成限制。反觀目前企業及學術機構，常因各

種商業或學術活動，在提出發明申請案前即以多元型態公開其發明，現行優惠期相關

規定有必要加以適度放寬，以維護申請人就其發明內容取得專利保護之可能性。 

3.承此，爰參酌美國專利法第一百零二條第（b）項、日本特許法第三十條、韓國專利法

第三十條等規定，將發明專利之優惠期期間放寬為本國專利申請案申請日前十二個月

，並將發明、新型及設計專利得適用優惠期之公開態樣及程序要件一併放寬，以鼓勵

技術之公開與流通。 

(二)經濟部李部長世光就委員提案說明如下： 

1.委員提案之修正草案是針對優惠期制度，內容與本部所提草案中關於優惠期的修正方

向僅有一點不同，就是施行日期改為由行政院另訂之。 

2.關於優惠期制度之修正，雖然是配合消除我國法制與 TPP 規定之落差而推動，但同時

也增加申請人獲得專利保護之可能性。考量目前企業及學術機構，常因各種活動在提

出發明申請案前即以多元型態公開其發明，委員提案修正放寬現行優惠期相關要件，

較合於目前產業界及學術界需求，可促進技術流通，同時將施行日期規定為由行政院

另訂之，以便準備配套法規的修正與宣導工作，本部敬表同意。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經出席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咸認本案應予支持，經討論後

爰決議照案通過。 

四、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

案時，由管召集委員碧玲補充說明。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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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管碧玲等20人擬具「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

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

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

取得發明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

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十

二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

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

明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

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

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

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

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

取得發明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

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十

二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

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

明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

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

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第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

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

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

取得發明專利。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並於其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申

請，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

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

： 
一、因實驗而公開者。 
二、因於刊物發表者。 
三、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

之展覽會者。 
四、非出於其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至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修正優惠期期間及事

由： 
(一)為因應我國企業及學術機

構因商業或學術活動，在

提出發明申請案前即以多

元型態公開其發明，及為

保障其就已公開之發明仍

有獲得專利權保護之可能

，並有充分時間準備專利

申請案，爰參考美國專利

法第一百零二條第（b）項

、日本特許法第三十條、

韓國專利法第三十條等規

定，將現行優惠期期間六

個月修正為十二個月，並

鬆綁公開事由，刪除現行

各款規定，不限制申請人

公開該發明之態樣，以鼓

勵技術之公開與流通。 
(二)所謂申請人本意所致之公

開，指公開係導因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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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

敘明其事實及其年、月、日，

並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

內檢附證明文件。 

人之意願或行為，但不限

由申請人親自為之者。因

此，申請人（包括實際申

請人或其前權利人）自行

公開或同意他人公開，均

應包括在內。 
(三)所謂非出於本意所致之公

開，指申請人本意不願公

開所請專利技術內容，但

仍遭公開之情形。按所請

專利技術內容遭他人剽竊

公開者，固應屬非出於本

意之公開，若出於錯誤之

認識或疏失者，亦應屬之

。例如申請人誤以為其所

揭露之對象均負有保密義

務，但實非如此；申請人

本無意公開，但因經其僱

用或委任之人之錯誤或疏

失而公開者，亦屬非出於

本意之公開。 
三、增訂第四項。申請人所請專

利技術內容見於向我國或外國

提出之他件專利申請案，因該

他件專利申請案登載專利公開

公報或專利公報所致之公開，

其公開係因申請人依法申請專

利所導致，而由專利專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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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人申請後為之。公報公

開之目的在於避免他人重複投

入研發經費，或使公眾明確知

悉專利權範圍，與優惠期之主

要意旨在於使申請人得以避免

因其申請前例外不喪失新穎性

及進步性之公開行為而致無法

取得專利保護者，在規範行為

及制度目的上均不相同，爰明

定不適用之。但如公報公開係

出於疏失，或係他人直接或間

接得知申請人之創作內容後，

未經其同意所提出專利申請案

之公開者，該公開仍不應作為

先前技術，併予敘明。 
四、現行第四項規定，主張優惠

期必須於申請時同時主張，即

須於申請時敘明其事實及其年

、月、日，並應於專利專責機

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茲為避免申請人因疏於主張而

喪失優惠期之利益，及充分落

實鼓勵創新並促進技術及早流

通之目的，爰刪除現行第四項

規定，以資保障申請人權益。 

（照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

，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

，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

，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一、為保障專利申請人所享有優

惠期之利益不受影響，配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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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

行為。 
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

發明之必要行為。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

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

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明後

未滿十二個月，並經專利申

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

不在此限。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

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

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

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

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

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

意製造之專利物販賣後，使

用或再販賣該物者。上述製

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七、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

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回復

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

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

備者。 
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

一、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

行為。 
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

發明之必要行為。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

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

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明後

未滿十二個月，並經專利申

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

不在此限。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

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

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

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

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

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

意製造之專利物販賣後，使

用或再販賣該物者。上述製

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七、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

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回復

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

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

備者。 
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

行為。 
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

發明之必要行為。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

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

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明後

未滿六個月，並經專利申請

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

在此限。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

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

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

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

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

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

意製造之專利物販賣後，使

用或再販賣該物者。上述製

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七、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

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回復

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

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

備者。 
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

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將第一項第三款但書之六個

月期間修正為十二個月；其餘

各款未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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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

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

，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

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

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

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

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

，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

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

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

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

，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

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

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

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照案通過） 
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

用之設計，無下列情事之一，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設計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設計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藝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

設計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

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六

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

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設計

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

用之設計，無下列情事之一，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設計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設計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藝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

設計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

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六

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

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設計

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

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

用之設計，無下列情事之一，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設計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設計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藝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

設計專利。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並於其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申

請，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

前項不得取得設計專利之情事

： 
一、因於刊物發表者。 
二、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參照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鬆綁公開事由，爰

修正第三項，惟優惠期期間仍

維持六個月。 
三、參照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增訂第四項，並為

保障申請人權益，刪除現行第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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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

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

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之展覽會者。 
三、非出於其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

敘明事實及其年、月、日，並

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

檢附證明文件。 

（照案通過）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

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

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

十四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七

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二條至第

六十五條、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八條、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條至

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

八十六條、第九十二條至第九

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

三條規定，於設計專利準用之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

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

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

十四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七

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二條至第

六十五條、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八條、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條至

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

八十六條、第九十二條至第九

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

三條規定，於設計專利準用之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

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

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

十四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七

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二條至第

六十五條、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八條、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條至

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

八十六條、第九十二條至第九

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

三條規定，於設計專利準用之

。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將優惠期期間修改為十二

個月，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

款但書之六個月期間亦配套修

正為十二個月。惟就設計專利

申請案，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

項所定期間並未修正，爰依本

條準用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時

，就該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之

期間，仍應與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三項所定六個月之期間相同

，以免矛盾，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 



 

 

201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6
卷
 
第

5
期
 
院
會
紀
錄

。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

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

月。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

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

案為十個月。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但書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

請案為六個月。 

。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

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

月。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

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

案為十個月。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但書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

請案為六個月。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

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

月。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

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

案為十個月。 

（照案通過）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第二十二

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二十

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於施

行後提出之專利申請案，始適

用之。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第二十二

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二十

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於施

行後提出之專利申請案，始適

用之。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正有關優惠期之規定

，涉及得否取得發明專利之認

定，為期明確，以利適用，爰

明定於相關條文施行後提出之

專利申請案始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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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管召集委員碧玲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二條。 

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

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十二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

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

用前項規定。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行為。 

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發明之必要行為。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

明後未滿十二個月，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

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者。上

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七、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

回復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

。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

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主席：第五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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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設計，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設計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設計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

前之先前技藝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設計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申請者，該事

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設計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出於申請人本意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 

主席：第一百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十四條第三項、第四十五

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五

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條至第八十二條、第八

十四條至第八十六條、第九十二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於設計專利準用之。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月。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十個月。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月。 

主席：第一百四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一

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於施行後提出之專利申請案，始適用之。 

主席：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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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專利法第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專利法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

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15 時 33 分）主席、各位同仁。感謝本席所提出這次專利法的修法能夠在今天得到

大家的支持，予以三讀通過。其中各黨派對提振我國研究發展的環境，保障科研人員申請專利

的權利，就這件事情能夠超越黨派，全力支持，我們非常迅速的在兩週內完成修法，本席在此

特別感謝。 

這部法律的修訂是參考美國的專利法、日本的特許法及韓國的專利法，放寬對於我國發明專

利的優惠條件適用期限，這個法案最重要的是對於科學研究的科技研究人才，給予他們申請專

利的權利保障，我們在做科學研究時，常常必須在研究的過程中把研究的內容揭諸於共同的討

論或是揭諸於期刊的發表，這是研究人員經常必須做的事情，或是在實驗時，研究成果在實驗

的過程中會為他人所知，最後變成眾所周知。在過去專利法的限制中，如果在六個月內已成為

眾所周知或是已經公諸於世的發明，沒有在六個月內完成發明申請專利，那麼專利權就失去申

請保障的條件。這次予以放寬，放寬為一年，如果我們的專利事項在這一年內都能夠完成，即

使有揭諸亦不失其新穎性，這個法律在委員會審出之後，屬於國立大學科技產業技轉中心的主

任及科學園區產業聯合會的法務長都表示十分歡迎，這對於我們國家研究發展的環境提升是非

常重要的一項立法，謝謝大家的支持。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邱泰源等 25 人擬具「關稅法第四

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52101547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邱泰源等 25 人擬具「關稅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


